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110年11月08日行政會議通過
1、 目的及依據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 第37條規定，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時，學校除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應會同勞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錄，及規定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並不得在非經司法機關或勞動檢查機構許可情況下移動或破壞現場；另依據職安法第38條規定應依指定按月填載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報請勞動檢查機構備查並公布於工作場所。
本校擬訂本調查及處理辦法，藉由完整的調查辨法以使事故調查更有效率，並確認事實和情況、鑑定原因和決定改善行動，以降低事故再發生之機率為目的。

2、 適用範圍
本辨法適用於學校工作場所內安全衛生災害事故處理及調查之管理。
3、 權責
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或人員：督導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領有工資之學生等及到校作業之自營作業者)及督促承攬商辦理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3.2 各處室：協助事故調查、擬定事故預防報告。
3.3人事室：協助發生事故教職員工與學生辦理保險理賠相關事宜。
3.4 校安中心:依教育部規定及本辦法規定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單位或人員執行辦法事宜。

4、 定義
4.1 職災事故
指一種未預期之狀況，已經造成、或可能造成下列之一種或多種情形者：
(1) 對人員安全或健康有不良影響者。
(2) 財務損失或工程中斷者。
(3) 造成環境污染者。
各類事件之定義如表1所示。
4.2 事故單位
事故發生後若有人受傷則指受傷人員所屬單位；若同時有兩個單位以上之人員受傷，則由這些單位協調後指定一單位為之。若無人員受傷則指事故發生地點或所屬之轄區單位。
4.3職災通報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本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重大職業災害之定義如下：
(1) 發生死亡災害。
(2)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3)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4.4 校安通報：
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當校內發生下列「緊急事件」時，學校應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及處理，即時以電話、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上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於二小時內於校安通報網通報：
(1)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師生有死亡或死亡之虞，或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蹤、受到人身侵害等，且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處之事件。
(2) 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各級學校自行宣布停課者。
(3) 逾越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能力及範圍，亟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之事件。
(4) 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當校內發生下列「法定通報」事件時，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甲級、乙級事件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丙級事件至遲不得逾七十二小時；法有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通報。
(1) 甲級事件：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確定事件。
(2) 乙級事件：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疑似事件，或非屬甲級之其他確定事件。
(3) 丙級事件：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之其他疑似事件。
當校內發生下列「一般校安事件」事件時，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七日。
非屬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且宜報主管機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
4.5 調查小組調查
指由事故單位之主管召集相關人員及受過事故調查訓練之人員，組成一小組共同進行調查。

調查小組成員至少須包括：
(1) 至少有一位人員熟悉發生事故之作業。
(2) 具有事故調查分析知識和經驗之員。
(3) 如果事故與承攬商有關，須有一位承攬商之員工。
(4)如果罹災工作者屬承攬商僱用,以承攬人為事業單位雇主。
表1 各類事件之定義
	項次
	事故類型
	定義

	1
	死亡
	指由於職業災害致使人員喪失生命，不論罹災至死亡之時間長短

	2
	職業病
	指校內工作者於受雇期間因曝露於環境因子而引起之疾病

	3
	損失工時
	指人員受傷，而於次一工作日無法恢復上班者

	4
	限制工時
	指人員受傷，次一工作日雖仍回復上班，但無法完全執行原有工作者

	5
	急救處理
	指人員受到輕微傷害，僅須經過急救處理或一般醫療處理即可恢復上班者

	6
	交通意外
	教職員工與學生於上下班或公務途中所發生之交通事故

	7
	火災/爆炸
	指學校內發生之火災或爆炸

	8
	設備損毀
	指因異常操作或作業所引起之設備損壞

	9
	化學品外洩
	指危害性化學物質之洩漏

	10
	虛驚事件
	指一種非預期之狀況，若情況稍有不同即會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或製程中斷者

	11
	公共安全
	指因暴力或被要求賠償人身或財物損失者

	12
	自然災害
	指因颱風、地震或豪雨等自然因素所引起之災害事故

	13
	其他
	無法歸類於上述任一類者


	5、 調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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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
6.1職災事故之處理
6.1.1現場及傷患處理
(1) 現場控制及二次災害預防
事故發現人／當事人在考量本身安全狀況下，除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措施，並通知事故發生場所主管對現場進行緊急預防災害擴散措施、必要之急救或醫療處理，以降低災害危害並預防二次災害之發生。
(2) 傷患急救及後續處理
A. 人員或承攬人於工作中受傷，其現場主管或承攬人之主管（由監工協助）應給予傷者必要之協助。
B. 需要救護車時，須撥急救電話請求派車，並派人隨車照顧傷患至外送就醫。護送人員留在醫院協助傷者獲得適當看護及辦理住院事宜，並設法通知傷者家屬，且適時以電話回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說明送醫情況。
C. 承攬人受傷如需救護車支援時，承攬人或學務處必須派人隨車照顧傷者。
(3) 現場保持完整
A. 事故現場應盡量保持完整，以利事故調查之進行，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不可移動或破壞現場。
B. 事故如達職災通報所定義之狀況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未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關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6.1.2職災事故之通報
(1) 於重大職業災害發生後，事故單位主管填寫「職災事故通報表」（附表1）並立即通報至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必要時可先以電話或口頭通知。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視法令要求事項進行重大職業災害（8小時內）及其它後續通報校長。
(3) 校園安全單位示相關之法令及規範進行災害通報（依不同事件定義具有不同時間規範）及通報校長。
(4) 於一般災害發生後，事故單位主管填寫「職災事故通報表」（附表1）並於3日內通報至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必要時可先以電話或口頭通知。
(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每月統計校內職業災害，並將每月上網填報職業災害統計資料（所轄之職業安全衛生主管機關及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
6.1.3職災事故之調查
(1) 對於須進行「小組調查」之事故（參考附表2 事故通報及調查分類表），事故單位主管應於事故發生後二個工作日內召集相關人員進行調查並召開調查會議。
(2) 發生事故單位主管應於二星期內依據調查結果提出「事故調查報告」（參考表3 事故調查表）。
(3) 若於期限內無法完成調查，應先就目前調查現況提出報告，並於實際完成調查時再提出完整的調查報告。
(4) 在執行事故調查時，事故調查報告內容應（至少應含人、事、時、地、物）注意下列相關事項：
A. 先確認事故發生之經過及處理情形。
B. 藉由人員訪談、設備檢查分析、物料測試、相關文件與記錄查核、或是事故現場重建以鑑認出事故之直接原因、間接原因與基本原因。
C. 發展出有效的改善措施以消除或降低立即原因和基本原因發生之機率，或是減輕事故後果之嚴重度。
D. 確認改善措施應負責之單位及校內工作者及其預定完成之期限。
E. 調查會議不限次數，應力求正確性及完整性。在調查會議中如有具體之改善措施應口頭或書面通知負責執行單位或於下次會議中邀請其參與討論（若有爭議可由單位主管決定是否執行之），以為可具體執行之改善措施。
(5) 調查報告之呈核及宣導
A. 「事故調查報告」經校長核准後，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將相關資料分送事故單位、改善措施負責單位與校內工作者、及相關單位與校內工作者教職員與學生。
B.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及各單位對於事故調查結果得加以宣導或是納入安衛訓練教材之中，以強化校內工作者對於安全的認知。
C. 依據職災事故通報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校內工作者得申請公傷假休息。
D. 行政部門協助校內工作者申請各項保險給付（給付金額依保險單位之核定）或職業災害補償或補助款項（標準依各相關規定辦法），各款項均於核定後，直接撥入校內工作者指定帳戶或由學校代轉。
(6) 改善措施之落實及追蹤
A. 改善措施實施前應進行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以確認不會產生其他風險。
B. 改善措施之各單位教職員與學生應確實依據既定計畫執行各項改善措施。
C.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負責追蹤改善措施之執行情況，並記錄查核結果，待所有改善措施全部完成之後，將查核結果結案歸檔。
D. 調查報告經事故單位主管審核後，送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審核及轉呈校長核准。
(7) 事故調查報告之歸檔
A. 事故調查報告於完成所有的改善措施後方能結案歸檔。
B. 事故調查報告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保存十年。
(8) 事故調查報告之統計分析
事故調查報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每季提出檢討，作為績效評量之參考，避免危害再度發生。
6.2虛驚事故之處理
6.2.1虛驚事故之通報
(1) 事故發生若屬虛驚事故，發生該事故之校內工作者或其職務代理人24小時內填具「虛驚及輕度傷害記錄表」（附表4），該記錄表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彙整。
(2) 「虛驚及輕度傷害記錄表」（附件四）需將發生經過應將當時之人、事、時、地、物具體詳實描述；處理方式則應包括緊急處理、應變措施及必要之通報。
(3) 發生虛驚事故單位應於安衛相關會議中提出討論，並告知相關注意事項。
6.3其他規定
6.3.1各單位之人員應全力配合與支援事故單位執行事故調查。
6.3.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應督導查核各單位執行事故調查之狀況，查核結果可記錄於「事故調查表」（附表3）中，經單位主管簽核後送受稽核單位。受稽核單位主管應就稽核缺失提出改善對策、負責人員及預定完成日期，並記錄於表中，經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核閱後，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存檔，並以影印、傳真或以電郵方式分送受稽核單位和相關單位。
各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追蹤各改善措施之執行狀況，並記錄其查核結果。
6.3.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對本辨法之實施，應不定時收集各單位之反應意見，每年檢討修訂一次，但在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檢討修訂之。
6.3.4交通意外事故由當事人填寫事故報告，必要時，由其直屬主管完成之。
柒、其他
本計畫經行政會議審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表1 職災事故通報表

	□虛驚事件    □職業災害    □重大職業災害

	報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填

報

人
	姓名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
	

	發生地點
	
	
	電話
	

	事故性質
	□死亡
	□職業病
	□損失工時
	□限制工時

	
	□火災/爆炸
	□公共安全
	□自然災害
	

	
	□化學品洩漏(物質名稱：               )

	事故摘要：



	傷者資料：□傷亡　　　人 □死亡　　　人

	姓  名
	單  位
	傷部位及傷勢
	處理情形

	
	
	
	

	
	
	
	

	
	
	
	

	雙線以上報告人須詳實填寫，雙線以下報告人得酌情填寫

	緊急應變措施


	災害防止對策


	分送名單
	□單位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校長


附表2 事故通報及調查分類表
	項
次
	事 故
類 型
	事故
通報
	安衛事
故報告
	事故小

組調查
	備       註

	1
	死亡
	(
	(
	(
	

	2
	職業病
	(
	(
	(
	

	3
	損失工時
	(
	(
	(
	

	4
	限制工時
	(
	(
	(
	

	5
	校內急救處理
	(
	(
	(
	

	6
	交通意外
	(
	
	
	

	7
	虛驚事故
	(
	
	
	

	8
	火災/爆炸
	(
	(
	(
	‧動用外界消防車及資源
‧引起外界注意或關切
‧須其他系/所/中心支援協助處理
‧結構、設備或材料的損失高於5萬元
‧持續停工8小時以上
‧死亡、損失工時、限制工時
‧動用消防水系統

	
	嚴重
	(
	(
	(
	‧結構、設備或材料的損失介於3-5萬元之間
‧持續停工4小時以上
‧動用手提滅火器4支之以上

	
	輕微
	(
	
	
	上述以外之情況

	9
	設備損毀
	(
	(
	(
	‧結構、設備或材料的損失高於5萬元
‧持續停工8小時以上

	
	嚴重
	(
	(
	(
	‧結構、設備或材料的損失介於3-5萬元之間
‧持續停工4小時以上

	
	輕微
	(
	
	
	上述以外之情況

	10
	化學品外洩
	(
	(
	(
	‧須動用外界資源
‧引起外界注意或關切
‧洩漏或污染至外送

	
	嚴重
	(
	(
	(
	‧須其他系/所/中心支援處理
· 洩漏或污染至其他系/所/中心

	
	輕微
	
	
	
	

	11
	公共安全
	(
	(
	(
	

	12
	自然災害
	(
	(
	(
	

	13
	其他
	
	
	
	

	備註： 
	1.

2.
	表中未勾選小組調查之事件，原則上由發現人或當事人填寫事故調查報告，系/所/中心主管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主管可視情況決定是否須提昇調查層次。

表中所指之事故通報乃指在事故發生後立即自主管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通報。


附表3事故調查表
	1、 災害類別： 

	□墜落、滾落
	□跌倒
	□衝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跌倒
	□衝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跌倒

	□衝撞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感電
	□爆炸
	□物體破裂

	□火災
	□不當動作
	□其他
	□無法歸類者
	

	2、 學校單位概況
1.系/所/中心：

2.發生災害場所：

3.負責人：                 4.災害場所負責人： 

5. 聯絡人：                6.電話：

	3、 災害概況：

1. 災害發生時間：○○年○○月○○日○○
2. 災害類型（分類號碼）： 

3. 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 

	4、 罹災者概況：(確認有否領薪)

1.姓名：

2.罹災程度：

	5、 災害發生經過及現場概況：

	6、 災害發生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

  基本原因

	7、 善後處理概況：

	8、 防止再發生對策：

預定改善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9、 本災害違反法令事項：

	分送名單
	□單位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校長


表4 通報流程圖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災害事故緊急通報聯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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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疏散作業流程表
	程    序
	內  容  說  明
	權責單位

	疏散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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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立刻撤離

主管清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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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指揮中心


狀況解除復原


對外溝通
	1.由總指揮官依災情嚴重性下達人員疏散指令。

2.利用廣播系統或擴音器傳達疏散指令。
	總指揮官

通報聯絡組

	
	1.集合地點之指定，應參考當時的風向。人員聽到疏散通知，應依避難引導組引導或依逃生路線圖緊急撤離

2.撤離過程，若有人員受傷應由救護人員先做緊急處理安置，再安排緊急送醫。
	總指揮官

救護組

	
	1.人員集合後，應清點人員，以確定是否全數撤離。

2.需將事發當時之訪客及承包商納入清查對象。
	總指揮官及其指派人員

	
	1.將疏散執行情形，回報指揮中心，以利總指揮官掌握災情。
	通報聯絡組

	
	1.救災工作結束，由總指揮官下達解除指令。

2.需先確認災區的安全性，才可允許人員進入。

3.在總指揮官之指揮下進行復原工作。

4.必要時指揮官對外發出新聞稿說明。
	總指揮官及相關權責人員


附表6 緊急應變小組
	應變小組
	職　　　　掌

	校長

(應變小組召集人及應變總指揮)
	1.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成立24小時值勤救災指揮中心。

2.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3.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主管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應變小組副召集人兼業務執行督導）
	1.協助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務。

2.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務單位推動執行工作。
3.依小組召集人指派，隨同外界代表現場勘察救災技術指導。
4.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及對於職業災害之緊急處理、調查統計及通報。

	總務處
	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行政事務之支援。

	學務處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協調處理。

	實習處
	重大突、偶發預警資訊、災情資訊之蒐集、發佈。

	教官室
	救災指揮中心之設立及值勤聯繫業務。

	各系科
	災害防救之業務。

	人事室
	災害防救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會計室
	災害防救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協助辦理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及對於職業災害之緊急處理、調查分析統計及通報。

	在工作場所之承攬商
	承攬人雇主均應指定人員配合學校實施緊急應變項目。


附表7緊急應變小組任務分組及工作內容：
	任務分組
	工  作  內  容

	現場指揮官

（各單位主管或主任）
	1.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之指揮與佈署。

2.支援需求之提出。

3.人力支援之機動調派。

	通報組

(事故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單位或人員與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1.緊急狀況的警報發佈，及通報現場處理狀況。

2.依指示與現場指揮中心聯繫。

3.向有關單位請求支援協助。

	搶救組

(事故單位、總務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單位或人員)
	1.協助災變分析與物質安全資料表及防護救災器材之提供。

2.專業與技術之提供、支援。

3.現場救災、狀況控制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搶救洩漏、遮斷與修護）。

	疏散組

（事故單位、實習處、教官室）
	緊急狀況發生時之人員疏散引導並管制人員進出。

	救護組

（學務處保健中心與事故單位、實習處急救人員）
	傷患急救及協助送醫。

	行政支援組

（人事室、會計室）
	災害防救人事與會計相關業務。


附表8緊急應變小組及相關單位人員聯絡方式：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校內分級
	學校聯絡電話

	校長室
	校長
	甘能賓
	102
	03-5592158

	實習處
	主任
	黃顯晴
	141
	03-5592158

	學務處
	主任
	劉勇志
	121
	03-5592158

	總務處
	主任
	李仁森
	151
	03-5592158

	人事室
	主任
	陳嘉隆
	191
	03-5592158

	電子商務科
	主任
	許立佳
	148
	03-5592158

	時尚造型科
	主任
	蔡旻靜
	149
	03-5592158

	餐飲管理科
	主任
	黃暄雯
	147
	03-5592158

	保健中心
	護理
	呂芃萱
	125
	03-5592158

	校安中心（或教官室）
	組長
	彭武雄
	126
	03-559215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單位或人員(實習組長)
	組長
	戴梅芬
	142
	03-5592158

	承攬商統一指揮人員(庶務組長)
	組長
	莊坤哲
	152
	03-5592158


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電話代表號： (03)5592158
附表9校外救援單位：
	醫療單位

	單位名稱
	地  址
	電  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
	03-688 9595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

	救災單位

	新竹縣警察局新豐分駐所
	新竹市介壽路200號
	03-5775758

	新竹縣消防局(第一大隊新豐分隊)
	新竹市介壽路190號
	03-6662172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新竹市國華街69號5樓
	03-5324900

	新竹縣環境保護局
	新竹市北區海濱路240號
	03-5368920 

	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新竹隊
	苗栗市南勢里聯大二號
	02-8285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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